智能车辆管理系统授权申报表（二）

（用于在校外居住，到文东校区上课、上班的人员）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申报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本校教职工姓名
	校内已分住房的楼号/单元/户号
	行驶证姓名
	车牌号码
	品牌/型号/

颜色
	联系电话
	拟授权

期限（2015年1月至6月）
	申报者

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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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0
	
	
	
	
	
	
	
	

	相关部门对本校教职工身份、校内住房的审核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签字：

	备注
	1、此表仅限“本校教职工姓名”与“行驶证姓名”一致、校外居住文东校区上课或上班的人员填写;

2、未在校内分配住房的教职工，“校内已分住房的楼号/单元/户号”一栏填“无”;

3、“拟授权期限”一栏,填写月数，例如：6个月、3个月；

4、此申报表需报送纸质版至保卫处并发送电子版至bwc@sdca.edu.cn；

5、此表行数可根据需要填加。


